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絮（助）凝剂招标

[bookmark: _Toc485133505]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1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GoBack]1.2 投标人资格要求如下：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法人资格，招标物资生产许可的制造商。须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商。
1.3具备有效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1.4所供产品具有企业所在地的技术监督局备案的产品标准。
1.5信誉要求：2017年1月1日及以后未发生较大及以上质量安全事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和重大法律纠纷且在国家、行业、地方政府以及中油集团公司质量监督检查中无招标物资不合格情况。无其他不良影响履约记录。
1.6业绩要求：自2017年1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在国内石油化工方面业绩要求：100万吨/年及以上规模催化裂化装置配套烟气脱硫有成功应用业绩，连续使用时间不低于1年。
2. 货物技术规格

货物技术规格
	序号
	内容

	1
	关键技术参数和要求(不满足关键技术参数和要求，投标将被否决)

	1.1
	装置规模
100万吨/年、180万吨/年两套催化裂化装置，操作弹性均为60%-110%，连续运转周期4年，与其相配套烟气脱硫部分烟气设计流量分别为150000Nm3/h和230000 Nm3/h。

	1.2
	装置组成
10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主要有反再系统、分离系统、烟气余热锅炉、烟气脱硫等部分组成，烟气脱硫部分由洗涤吸收系统、废水处理系统组成，烟气脱硫部分使用NaOH溶液作为吸收剂的湿法洗涤工艺来处理催化裂化装置的烟气，脱硫废水处理絮凝剂用于添加到废水中，满足废水排放环保达标。
18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设主要有反再系统、分离系统、烟气焚烧炉、烟气余热锅炉、烟气脱硫等部分组成，烟气脱硫部分由洗涤吸收系统和废水处理系统组成，烟气脱硫部分使用NaOH溶液作为吸收剂的湿法洗涤工艺来处理催化裂化装置的烟气，脱硫废液处理絮凝剂用于添加到废水中，满足废水排放环保达标。

	1.3
	目前原料性质及组成
10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含盐废水处理量3.25t/h（设计值），总固体悬浮物TSS≤5000mg/m3。
180万吨/年催化裂化装置含盐废水处理量≤16t/h，总固体悬浮物TSS≤5000mg/m3。

	1.4
	货物技术规格
满足运输、存储、现场使用的实际要求。

	1.5
	货物用量及性能保证
1.5.1加入量≤400PPm时，TSS≤50mg/l，COD≤50 mg/l；
加入量≤120PPm时，TSS≤300 mg/l，COD≤200 mg/l；
1.5.2处理剂中不允许含氯离子，对设备材质腐蚀速率不得超过5g/m2·a；
1.5.3不能增加原水的COD及其他污染物含量。
1.5.4正常使用时不会造成黏性过大，污堵滤芯；
1.5.5不会因投加导致下游的排水处理系统结垢，不能影响下游装置正常生产。
1.5.6产品长时间接触空气不会发生氧化、变质，影响使用效果。



3 相关技术要求
3.1.投标人应提供产品的供货形态、原产地、外观、规格、型号、质量（总供货量）、成分、交货周期等指标；
3.2.投标人提供产品标准、性能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书、安全技术使用说明书及其他必需的技术资料。
3.3. 投标人投标文件中必须有技术方案，且技术方案要合理，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条款，技术方案不合理取消评标资格。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要求：
1产品制造厂的简介
2产品的特点、专利技术等介绍
3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及生产工艺简介
4产品的规格（每桶质量不大于25kg，方便操作人员使用）及执行标准（如执行企业标准，需提供经地方政府部门备案的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
5产品的物化性质，要求产品形态为液体。
6产品的质量检测数据及检验标准
7产品的保质期
8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含安全技术说明书）
9产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0产品质量保证措施（包括原材料入厂质量、生产过程及出厂质量控制、质量体系认证材料）
11产品首次使用时，中标方技术人员必须到现场指导；使用期间，出现技术性问题时，中标方须派遣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

4．违约处理
4.1首批产品使用期间未达到合格标准要求或因中标人原因对装置正常生产造成影响的，招标人可单方立即停止使用，剩余产品退回中标人，发生相关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对已使用量款项不进行结算，对招标人正常生产造成影响的酌情扣除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由投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后续日常使用期间未达到性能保证或因中标人原因对装置正常生产造成影响的，并未按招标人要求及时处理，招标人可单方立即停止使用，剩余剂退回中标人，发生相关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对已使用量款项不进行结算，对招标人正常生产造成影响的酌情扣除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扣留投标人在招标人处部分货款，仍不足部分由投标人赔偿相应损失，并处在5年内取消中标人在招标人市场范围内的供应商准入资格，且招标人保留诉讼权利。
4.2发生上述情况，顺延至下一中标候选人或重新招标。
4.3招标人生产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或中标人原中标产品无法满足招标人生产需要，招标人有权重新采购。



